关于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安排的通知
教财司函[2012]54号
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通知》（教财〔2011〕12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促进高校转变观念，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建立规范制度和长效机制，提高资金效益，我部已将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纳入2012年重点工作，并拟组织开展专项治理。现将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请各高校高度重视，组织协调财务、科研等相关管理部门，结合本校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工作方案，并于2012年4月15日前报送我部。
二、各高校针对科研经费管理情况组织开展自查，并形成文字报告，于2012年4月15日前报送我部。报告内容包括近三年来科研经费概况（自然科学经费、社会科学经费、纵向经费、横向经费分别所占比例及总量等）；现有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下一步解决、改进的措施；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政策和改进办法的意见建议。
三、2012年3月25日前，请各高校报送分管财务、监察、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相关信息（见附件）。
四、以上材料请以公函形式报送教育部科技司计划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邮编：100816，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jihuachu@moe.edu.cn。
五、我部将于今年分别针对高校一把手和分管校领导以及科研、财务部门负责人组织开展系列培训。同时，选择具有一定工作基础的若干高校进行先行试点，探索建立符合高校特点和实际的科研经费管理体系和长效机制，并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巡视，请各学校做好相关工作，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联系人：
科技司：赵  荣   李渝红  电话：010-66096298
社科司：马建通   魏贻恒  电话：010-66096627
监察局：王春青           电话：010-66097616
财务司：王绍磊   刘玉光  电话：010-66097194
附件：相关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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